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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张北二台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6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作为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节能风电”或“公司”）2022

年公开发行配股项目的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人”）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

——持续督导》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节能风电履行了持续督导义务。 

公司拟通过浙江产权交易所公开摘牌的方式收购运达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达股份”）持有的张北二台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二台风电”）60%股权。鉴于公司现持有二台风电 40%股权，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保荐人就节能风电收购张北二台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6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进行了核查，现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二台风电成立于 2016 年 7 月 5 日，法定代表人许勇毅，当时为运达股份的

全资子公司。2019 年，公司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取得二台风电 40%股权，运达

股份原有股权占比变更为 60%。 

为进一步扩大公司装机规模，提升公司在河北地区的市场竞争力，公司拟通

过浙江产权交易所公开摘牌的方式收购运达股份持有的二台风电 60%股权。本

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二台风电 100%股权，成为二台风电唯一股东，二台

风电由参股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享有张北二台

镇宇宙营 100MW 风电项目（以下简称“宇宙营项目”或“项目”）完整的所有

权、运营权及收益权。 

根据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邦评估”）出具的万邦评报〔2023〕

271 号《运达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张北二台风力发电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二台风电资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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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报告》），以 2023 年 8 月 31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二台风电资产账面价值为

767,229,414.38 元，负债账面价值为 541,266,174.28 元，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

账面价值为 225,963,240.10 元，100%股权的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338,300,000 元，

评估增值 112,336,759.90 元，增值率 49.71%。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运达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1 年 11 月 3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33811206X 

注册地址： 杭州市钱江经济开发区顺风路 558 号 

注册资本： 人民币 70207.8355 万元 

法人代表： 高玲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风力发电技术服务；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海上风电相关系统研发；电机及其

控制系统研发；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风力发电机组及零

部件销售；风电场相关装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

造；金属材料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发

电、输电、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二）关联方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 9月末/2023年 1-9月 2022年末/2022年度 

资产总额 32,396,925,490.74 28,985,345,329.93 

负债总额 27,164,422,117.12 24,024,467,94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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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年 9月末/2023年 1-9月 2022年末/2022年度 

所有者权益 5,232,503,373.62 4,960,877,385.19 

营业收入 11,231,931,939.22 17,383,889,252.82 

利润总额 241,856,708.33 606,102,811.25 

净利润 254,267,375.65 617,290,154.32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名称和类别 

序号 交易标的的名称 类别 

1 二台风电 60%股权 股权 

（二）二台风电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张北二台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722MA07TBT73Q 

注册地址：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新城区张北运达风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勇毅 

注册资本：15269.05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 年 7 月 5 日 

营业期限：2016 年 7 月 5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生产、运营及销售；风力发电技术

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交易前，二台风电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运达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161.43 60.00%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6107.62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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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合计 15269.05 100.00% 

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二台风电股东实缴注册资本为 15,269.05 万元，所

有股东已完全履行了实缴出资义务。 

（2）二台风电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 8月末/2023年 1-8月 2022年末/2022年度 

资产总额 767,229,414.38 764,298,908.00 

负债总额 541,266,174.28 545,513,462.18 

所有者权益 225,963,240.10 218,785,445.82 

营业收入 47,356,563.85 63,530,902.59 

利润总额 7,757,855.67 2,343,966.37 

净利润 6,825,949.60 2,343,966.37 

以上数据来源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2023〕

9662 号《审计报告》，该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三）交易标的权属情况 

二台风电股权结构清晰，权属明确，股权不涉及诉讼、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亦不存在任何限制或妨碍股权权属转移的情形。 

（四）宇宙营项目运营情况 

宇宙营项目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二台镇、白庙滩乡，距张北县城直线

距离约 30 公里，风电场总面积约为 59.5km²，海拔高度 1300-1600 米。项目核准

容量 100MW，实际安装容量为 99.5MW，共安装 40 台风机，包括 39 台单机容

量为 2500kW 的风电机组、1 台单机容量 2000kW 的风电机组。 

项目于 2018 年 10 月开工建设，2020 年 12 月实现全容量并网，2022 年 4 月

完成竣工决算。根据《竣工财务决算审计报告》，项目实际完成总投资

693,700,759.03 元，增值税抵扣金额 73,144,238.62 元，含增值税金额

766,844,997.65 元。 

截至目前，宇宙营项目处于正常运营状态中，2021 年实际上网电量 17,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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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千瓦时，2022 年实际上网电量 15,688 万千瓦时，2023 年 1-8 月实际上网电量

11,795 万千瓦时。 

四、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及摘牌价格 

本次收购公司拟通过浙江产权交易所公开摘牌的方式开展，出让方运达股份

聘请万邦评估为本次交易标的进行评估，万邦评估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的资

格。 

1、相关评估结果情况 

根据万邦评估出具的《二台风电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机构采用资产基础法

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进行了评估，两种方法得出的评估结果为：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资产账面价值 767,229,414.38 元，评估价值 578,301,228.38 元，评估减值

188,928,186.00 元，减值率为 24.62%；负债账面价值 541,266,174.28 元，评估价

值 541,266,174.28 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225,963,240.10 元，评估价值

37,035,054.10 元，评估减值 188,928,186.00 元，减值率为 83.61%。 

各类资产、负债具体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元 

资产项目 序号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129,794,471.97 130,278,134.35 483,662.38 0.37% 

非流动资产 2 637,434,942.41 448,023,094.03 -189,411,848.38 -29.71% 

其中：固定资产 3 598,914,771.61 408,751,430.00 -190,163,341.61 -31.75% 

其中：房屋建

筑类 
4 

22,029,450.30 22,952,400.00 922,949.70 4.19% 

其中：设备类 6 576,885,321.31 385,799,030.00 -191,086,291.31 -33.12% 

在建工程 7 516,234.03 516,234.03 - 0.00% 

无形资产 8 37,943,478.97 38,755,430.00 811,951.03 2.14% 

递延所得税资产 9 60,457.80 - -60,457.80 -100.00% 

资产合计 10 767,229,414.38 578,301,228.38 -188,928,186.00 -24.62% 

流动负债 11 33,310,800.36 33,310,800.36 - 0.00% 

非流动负债 12 507,955,373.92 507,955,373.92 - 0.00% 

负债合计 13 541,266,174.28 541,266,174.28 - 0.00% 

股东全部权益 14 225,963,240.10 37,035,054.10 -188,928,186.00 -83.61% 



6 

（2）收益法评估结果 

采用收益法评估得出的二台风电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38,300,000 元，与

账面所有者权益 225,963,240.10 元相比，本次评估增值 112,336,759.90 元，增值

率 49.71%。 

2、确定评估结果 

采用收益法评估得出的二台风电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38,300,000 元，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得出二台风电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为 37,035,054.10 元，两者相差 301,264,945.90 元，差异率 89.05%。 

评估人员认为，以企业提供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企业价

值，在评估中很难考虑未在财务报表上出现的项目如企业的管理效率、区域要素

（风力条件）、电费政策性补贴因素等，且资产基础法以企业单项资产的再取得

成本为出发点，有忽视企业的获利能力的可能性。而收益法是从企业未来发展的

角度，通过合理预测企业未来收益及其对应的风险，综合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在评估时，不仅考虑了各分项资产是否在企业中得到合理和充分利用、组

合在一起时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贡献等因素对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同

时也考虑了公司的管理水平、区域要素、协同作用等资产基础法无法考虑的因素

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根据公司所处行业和经营特点，收益法评估价值能

比较客观、全面地反映目前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即：二台风电于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8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338,300,000 元（人民币叁亿叁仟捌佰叁拾万圆整），与账面所有者权益

225,963,240.10 元相比，本次评估增值 112,336,759.90 元，增值率 49.71%。 

3、摘牌价格 

本次交易通过浙江产权交易所公开摘牌的方式开展，根据万邦评估出具的评

估结果，公司本次收购报价以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二台公司 100%股权的股东

权益（评估值为 338,300,000 元）为基准，以不高于人民币 203,000,000 元参与竞

价。 

五、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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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浙江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企业国有资产交易操作规则》的规定，若公

司本次摘牌成功，公司与运达股份拟以浙江产权交易所规范文本为基础签订《张

北二台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60%股权交易合同》（暂定名，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协议

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本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主体 

转让方（甲方）：运达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交易标的 

甲方持有的二台风电 60%股权。 

（三）交易价格 

以万邦评估出具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最终以公开挂牌结果为准。 

（四）支付安排 

乙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将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汇入浙江产

权交易所指定账户。 

（五）协议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六）过渡期安排 

 1.过渡期内，甲方对标的企业及其资产负有谨慎、善意管理义务。甲方应保

证和促使标的企业的正常经营，过渡期内标的企业出现的任何重大不利影响，甲

方应及时通知乙方并作出妥善处理。 

2.过渡期内，甲方及标的企业保证不得签署、变更、修改或终止一切与标的

企业有关的任何合同和交易，不得对标的企业的资产做任何处置。但标的企业进

行正常经营的除外。 

（七）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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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合同订立后，甲乙任何一方无故提出终止合同，应向对方一次性按总转

让价款约定比例的标准支付违约金，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2.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转让价款的，应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违约金按照延迟支付期间应付价款的每日万分比计算。逾期付款超过特定日期，

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乙方按照本合同总转让价款的约定比例标准承担违约责

任，并要求乙方承担甲方及标的企业因此遭受的损失。 

3.甲方无正当事由未按本合同约定交割转让标的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并要求甲方按照本合同总转让价款的约定比例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4.标的企业的资产、债务等存在重大事项未披露或存在遗漏，对标的企业可

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或可能影响产权转让价格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

甲方按照本合同总转让价款的约定比例标准承担违约责任。乙方不解除合同的，

有权要求甲方就有关事项进行补偿。补偿金额应相当于上述未披露或遗漏的资产、

债务等事项可能导致的标的企业的损失数额。 

5.由于一方的过错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不能完全履行或被政府有关部门认

定为未生效、无效或未获批准等情形时，由过错的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均有

过错的，则由双方按责任大小承担各自相应的责任。 

6.违约方尚应承担守约方因主张权利发生的调查费、诉讼费、律师费等损失。 

六、涉及本次收购的其他安排 

（一）人员安置 

根据前期尽职调查情况，二台风电现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共 12 人，另有

部分劳务派遣用工，本次交易完成后，现有员工劳动合同和用工状态保持不变。 

（二）经营范围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二台风电营业范围保持不变，与公司主营业务范围一致，

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对二台风电章程、法定代表人及组织架构等事项进行变更。 

（三）本次收购资产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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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拟股权收购资产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包含自筹资金）。 

（四）对外担保 

本次交易完成后，二台风电向银行提供的电费收益权质押仍继续有效，原有

贷款的相关担保继续履行。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二台风电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主营业务规模将

进一步扩大，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增强公司竞争力，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

发展需要。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张北二台风力发电有

限公司 6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九、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第五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事前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本次交易完成后，二台风电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主营业

务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增强公司竞争力，符合公司战

略规划和发展需要。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所述，保荐人对公司收购张北二台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60%股权暨关联

交易事项无异议。




